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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第 30 次防疫會議紀錄 
 

時    間：110 年 9月 6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 30 分至 12 時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3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武東星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莊宗憲 

出席單位： 

一、行政單位人員： 

（一）校長室：武東星校長、劉盈纓小姐。 

（二）教務處：楊洲松教務長（線上）、林松柏副教務長、許敏菁秘書、陳小

芬組長（線上）、宋育姍組長、何慶興助理。 

（三）學務處：蔡金田學務長、邱靜儀組長、羅淑君代理組長、許秋純護理師

詹凱硯諮商心理師。 

（四）總務處：陳啟東總務長。 

（五）國際處：張眾卓國際長、李信組長。 

（六）圖書館：葉明亮館長。 

（七）計網中心：黃育銘中心主任、簡文章組長。 

（八）環安衛中心：劉一中中心主任。 

（九）通識教育中心：江大樹中心主任、林展緯組長（線上）。 

（十）人事室：賴小娟代理主任。 

（十一）主計室：洪伯暉主任。 

（十二）秘書室：曾永平主任秘書、莊宗憲秘書。 

（十三）學生會：（未派員） 

 

壹、主席致詞(含宣布開會)：本校防疫小組成員校長為召集人，法定成員共計

11人，目前共有 11 位成員出席，已達法定開會人數，請主席宣布開會。 

貳、確認上次（第 29次）會議紀錄：宣讀確認。 

參、報告事項 

 一、秘書室報告： 

    1.人文學院陳佩修院長擬於 110 年 9月 8日(三)至 110 年 9月 11 日(六)共

4天，以休假前往帛琉訪友 1案，提請本會備查。 

    2.全國大專校院預計 9 月中下旬陸續開學，台灣大學團隊收集各國校園防

疫政策研究，台灣確診學生高達 31％為大專生；英國研究指出，大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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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共同住宿增加感染機會，而減少實體授課教學是最有效防疫措施。研究

團隊指出，透過模型對大學數據研究，發現一年級學生是校內病毒傳播增

強的因素，原因是共同住宿接觸，減少實體教學人數應是有效的防疫措施。

研究團隊分析，高中以下學校感染風險較低，目前防疫措施包括：全程配

戴口罩、教師至少施打一劑疫苗或快篩陰性，環境消毒、交通車固定座位、

降低人流、教室通風、個人套餐取代自助餐、梅花座與隔板防飛沫等。 

結論：予以備查。另陳院長兼任原民專班及文創學程主任，適逢新舊生開學入學

期間，仍請於請假期間確定「職務代理人」以代理職務。 

      （嗣人院陳院長因考量防疫政策規範及返國後的公務活動將受限，為免

影響開學前的相關活動，已取消此次出國行程。） 

二、學務處報告： 

    1.【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系列活動專案報告】。 

    2.【因應校內住宿生若出現確診 COVID-19 者後續防疫措施報告】。 

結論：予以備查。有關弱勢生入校後所需生活協助請生輔組、電腦需求請計中諮

詢組等單位建立窗口，並予以上網公告。爰建議 9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下

午 5 點 30 分新生訓練結束後，宜調查當天即搭乘專車回家之同學需求。 

     （另依教育部 110 年 9 月 7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121132 號函送「大專校

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規範，為避免不

必要風險，原有關9月12日親師座談活動之規劃將另研議改為線上進行。

並請依照教育部該函示指引辦理。） 

三、總務處報告： 

    1.【總務處事務組：110 學年度開學新舊生入校防疫說明】。 

    2.【本校學生餐廳防疫措施報告】。 

結論：予以備查。 

     （依教育部 110 年 9 月 7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121132 號函送「大專校院

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規範確實注意辦理。） 

四、國際處報告： 

    1.【2021 暨大學生專案入境行政處理 SOP-流程及內容共計 55步驟】 

   （本校 110 學年度境外新生約 150 名，舊生 33 名，目前已有 12 位入境，） 

結論：予以備查。 

      （依教育部 110 年 9月 7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121132 號函送「大專校院

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規範確實注意辦理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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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 

案號：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案由：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因應疫情開學上課應變方案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 一、因應疫情變化，為降低學生異地移動和接觸感染的可能風險，研擬 9

月 23 日開學採實體授課並於 9月 30 日辦理線上教學演練(方案一)，

及 9月 23 日至 10 月 3日前二週辦理全面線上教學(方案二)詳如附件

1。 

    二、檢附方案二 9月 23 日至 10 月 3日前二週辦理全面線上教學 Q&A 詳如

附件 2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綜合各業管單位意見，決定採方案二，於 9月 23 日至 10 月 3日辦理全

面線上教學。 

  二、本案仍應隨時掌握疫情變化，保有相當之彈性措施並得立即予以調整。 

  三、應依教育部 110 年 9月 7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121132 號函送「大專校

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」規範確實注意辦

理。 

  四、教學及授課方式：應符合下列辦理原則： 

      1.室內維持安全社交距離(2.25 平方米/人)且人數上限為 80 人。 

      2.採固定座位、固定成員方式進行，並落實實聯制。 

3.上課時師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落實手部消毒，上課期間禁止飲食。 

      4.教室應保持通風良好及定時清消，並上課如有操作設備機具須妥善清

消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

陸、散會：中午 12時正。 

 

 

 

 

 


